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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C_AC_E6_A1_88_E8_c36_52541.htm 一、问题的提出 王某

系某建筑站食堂承包人，建筑站行管人员经常在该食堂就餐

并招待客人，2000年底，王某将73722元（含建筑站所属青岛

工程队的18000元）招待费发票交给南通市第六建筑安装工程

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第二工程处会计贾某，贾某将票

交负责人汤某审批后，向王某出据收款收据一份，注明：“

收到王某招待费发票73722元（含青岛工程队）。”在该收据

的收款单位处，贾加盖建安公司第二工程处财务专用章。此

后王某多次追索无着，遂诉至人民法院，因建安公司第二工

程处不具有法人资格，故其要求建安公司承担还款义务，审

理中查明，建筑站与建安公司第二工程处系一套班子，两块

牌子，对外承接工程时以建安公司第二工程处的名义，对内

在乡镇内部行使建筑管理职能，汤某既是建筑站站长，又是

建安二处负责人，1998年3月，建安公司向工商局申请注销其

第二工程处，在债务栏内写明：“如有未尽事宜，由我公司

处理。”1999年2月“建安公司第二工程处”行政章切角作废

。 审理中，对本案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建安公司第二工程处虽然于98年3月被注销，但建安公司并

未提供当时向社会公告的证据，不能认定王某知道或应当知

道建安二处被注销这一事实，二处与建筑站人员混同，对外

施工时即以“二处”名义进行，且所诉金额中含青岛工程

队18000元，二处属表见代理行为，故原告主张成立。 另一种

观点认为，二处98年撤销后，其民事活动理应停止，作为原



二处负责人汤某、贾某等人明知二处被撤销，仍假借其名义

从事活动，对此行为的造成的后果理应由直接责任人承担，

何况审理中建安公司对汤某行为并不追认，汤某的行为不属

表见代理行为，应驳回原告对建安公司请求。 造成上述两种

观点截然相对，主要在于对表见代理这一法律制度认识不足

，不能在实践中正确运用所致，故本文拟从表见代理这一法

律制度存在的价值，理论上的观点分歧，结合审判工作的实

际，解读表见代理的构成、特征与类似行为的比较，以此推

动表见代理研究的深入，服务于审判实践，并解决审判实践

中带来的困难与疑惑。 二、表见代理制度的由来及我国对该

制度的运用 表见代理制度属于传统民法上代理制度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障民事

交易的安全，促进民事流转的顺利进行。最初始于德国民法

典①，并普遍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典型的是德国、日本

和我国台湾地区，制度设计的共同特点是：都对“由自己之

行为表示以代理权授予他人”引起的典型的表见代理作了规

定，如德国民法典170条规定：代理权以意见表示通知第三人

者，在授权人向第三人通知代理权消灭前，其代理权对第三

人仍然有效。日本民法典第1090条规定：对第三人表示授予

他人以代理权意旨者，于代理权范围内，就该代理人与第三

人之间实施的行为，负其责任。台湾民法典第169条规定，由

自己之行为表示以代理权授予他人自知他人表示为其代理人

而不为反对之表示者，对于第三人应负授权人之责任。其次

，他们都规定了超越代理权限或代理权消灭后引起的表见代

理。 如日本民法典第110条规定：代理人实施其权限外的行为

，如第三人有正当理由相信其有此权限时，准用前条规定。



第112条规定：代理权之消灭，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再

次，他们均提到第三人有过失则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如德国

民法典第173条规定“第三人在为法律行为时已知或可得知代

理权已经消灭者，不适用”；日本民法典的“第三人因过失

而不知其实者，不在此限”。普通法系国家没有表见代理的

概念，与之相似的称为不容否认的代理，其认定规则是：当

本人提供‘信息’，并且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此事而遭受损害

时，即产生不容否认的代理②，通常发生于公认的贸易惯例

和商业习惯中。普通法系国家把表面授权作为代理权产生的

原因之一，当代理人拥有或不拥有本人行事的实际代理权，

但因本人的行为，使第三人基于善良的信用而认为该代理人

拥有代理权时，代理权便因此产生。通过两大法系的比较，

我们还可以发现，大陆法系的表见代理本质上是一种无权代

理，只是法律拟制其为有效代理，而普通法系的国家的不容

否认的代理更象是一种有权代理，代理权因具有表面授权而

产生。 由于历史的原因，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

市场经济的确立及经济代理贸易的日益繁荣，我国逐步出现

该制度的雏形并通过合同法最后确立该制度。 我国《民法通

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

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

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

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

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而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则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

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



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可见

我国民事法律确立的无权代理可以作广义的无权代理和狭义

的无权代理两种理解。广义的无权代理包括表见代理和其他

形式的无权代理，而狭义的无权代理仅指表见代理之外的其

他形式的无权代理。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行为人都没有代

理权而代他人从事民事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表见代理行

为的法律后果归于本人，而狭义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需待本

人追认，在法律上处于一种效力待定状态。如果本人追认，

则对本人发生法律效力；如果本人不予追认，则对本人不发

生不发生法律效力，应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我国合同法第49

条的规定表明我国立法上确认了表见代理制度，与德、日等

大陆法系国家表见代理制度不同的是，我国表见代理制度适

用范围更加广泛，几乎包容了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有关表

见代理制度的所有内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